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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4_BF_E5_BA_9C_E5_c80_305306.htm 市政府办公室转发市

财政局《南通市市级大型活动经费治理办法（试行）》的通

知通政办发〔2007〕145号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市财政局拟

订的《南通市市级大型活动经费治理办法（试行）已经市政

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七年十月

十七日 南通市市级大型活动经费治理办法（试行）（市财政

局 二○○七年十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南通市市级

大型活动财务行为，加强财务治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

保各项大型活动的顺利进行，根据省、市有关规定，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南通市委、市政府举（承）办的

各类大型活动经费的治理。 第三条 大型活动经费治理应当遵

循以下原则： （一）收支统管，专户核算。凡以大型活动名

义取得的各项收入和发生的各项支出均纳入大型活动专设的

财务专用账户，实行统一扎口、收支两条线治理。 （二）严

格预算，规范治理。参与大型活动的各职能部门必须严格执

行预算，经市政府或临时组建的大型活动领导机构（以下简

称领导机构）批准的大型活动经费预算，原则上不得超支。 

（三）量力而行，勤俭节约。参与大型活动的各职能部门要

充分利用和挖掘自身资源，从严、从紧编制支出预算，不得

虚报；各项开支必须符合有关规定，贯彻“确保重点，勤俭

节约”的原则，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第二章 财务治理 第四条

各类大型活动领导机构应当设置专门的财务机构，财务机构



人员以市财政局为主并抽调与大型活动相关的职能部门工作

人员组成。 第五条 大型活动财务机构的主要职责为： （一）

负责编制大型活动经费总收支预算和财务总决算； （二）建

立健全各项财务治理制度，规范财务收支行为，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 （三）负责大型活动各项经费的审核、拨付及结算

工作； （四）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大型活动必需的设备和器材

的政府采购工作。 第六条 参与大型活动各职能部门的财务治

理职责为： （一）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是本部门财务治理的

第一责任人，应当严格执行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治理制度，

加强本部门财务治理，其经费实行一支笔审批。 （二）负责

编制本部门承担的各类大型活动的经费预算和财务决算，并

按照市财政局或大型活动财务机构下达的预算指标组织本部

门预算的执行。 （三）明确专人负责审核经费开支和做好本

部门资产治理及政府采购手续的办理工作。 （四）负责对专

项经费实行单独核算、专户治理。 （五）接受财政、审计、

监察等部门的财务监督。 第三章 预算治理 第七条 各类大型

活动的收支实行预算治理，预算由收入预算和支出预算组成

。 （一）收入预算由大型活动财务机构或职能部门根据上级

补助数、财政安排数、捐赠和赞助及其它收入数统一编制； 

（二）支出预算由承担大型活动的相关职能部门根据市委、

市政府和领导机构确定的工作职责和要求，按照“从紧、必

需”的原则编制，在大型活动举（承）办前两个月报送市财

政局或大型活动财务机构； （三）市财政局或大型活动财务

机构根据财力可能和实际需要，对承担大型活动的相关职能

部门编制的收支预算进行审核综合平衡，汇总编制大型活动

总收支预算，在大型活动举（承）办前一个月报市政府或领



导机构审定。市财政局或大型活动财务机构根据市政府或领

导机构批准的预算方案，下达相关职能部门收支预算控制数

。 第八条 大型活动经费预算经市政府或领导机构批准后，一

般不予变更。各职能部门在预算执行中，必须以预算指标为

依据，不得随意改变资金用途和支出规模。如有非凡原因需

调整的，须提出调整报告，经市财政局或大型活动财务机构

审核并报市政府或领导机构批准后，方可调整。 第四章 收支

治理 第九条 大型活动收入治理的要求为： （一）大型活动要

在国家法律法规答应的范围内，合法组织各项收入； （二）

各项收入应当全部纳入收入预算，由大型活动财务机构或职

能部门统一治理和使用，不得坐支、截留、挪用、隐匿账外

； （三）各项收入的取得必须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

，并按照票据治理要求执行； （四）凡以大型活动名义取得

的捐赠和赞助物资，要按照资产治理规定进行治理。 第十条 

大型活动经费支出分为日常公用经费支出和专项经费支出。 

（一）日常公用经费支出是指为大型活动举办而成立的保障

机构的经常性公共性支出。日常公用经费支出由经办人填写

报销凭据经职能部门负责人审批后报销。 （二）专项经费支

出是指相关职能部门为完成大型活动专项任务安排的经费支

出。专项经费支出由相关职能部门在市财政局或大型活动财

务机构下达的预算控制指标内按照有关财务规定，办理经费

报支手续，报销票据要符合国家财务治理要求。 第十一条 大

型活动财务机构应当单设专户，专项核算大型活动经费；相

关职能部门承担的大型活动也要相应开设专户或单独核算。 

第十二条 大型活动的器材设备等物资购置，依据《政府采购

法》等有关规定办理。购置属于政府采购目录范围内的项目



，由各职能部门提出采购申请，填写《政府采购申请表》并

经各职能部门领导同意后，报市财政局或大型活动财务机构

审核资金来源，办理政府集中采购手续；购置集中采购目录

以外的项目，由购置部门和大型活动财务机构共同组织采购

，需招标采购的按招标采购的规定办理。 第五章 审计监督 第

十三条 大型活动结束后一个月内，大型活动财务机构和使用

大型活动专项经费的职能部门编制财务决算，经市审计局审

计后上报市政府或领导机构。 第十四条 参与大型活动的各职

能部门要建立健全内部控制监督机制，并接受大型活动财务

机构的指导和监督。 第十五条 大型活动各项财务收支、财产

物资按规定接受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十六

条 参与大型活动的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如有违反财务治理等方

面规定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纪律处

分，情节严重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 第六章 财产、会计资料和档案治理 第十七条 大型活动结

束后一个月内，对使用大型活动日常公用经费购置的资产，

由各职能部门负责清理、登记，并填列《资产移交表》，移

交大型活动财务机构；对使用大型活动专项经费购置的专项

资产，由各相关职能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负责治理，如属固定

资产的，要办理固定资产登记入账手续。 第十八条 大型活动

结束后两个月内，各职能部门将专项经费财务决算及相关财

务会计资料移交大型活动财务机构，大型活动财务机构将各

职能部门的专项经费财务决算和大型活动财务总决算等相关

财务会计资料移交市档案局。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南通市财政局负责解

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